
審 計 部 臺 北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北市政府法務局 來 文 民國 107 年 4 月 30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0760005831 號 

會 計 年 度 中華民國 106 年度 頁 次 全 2 頁，第 1 頁 

預 算 科 目 
預 算 數 

原 列 決 算 數 決 算 修 正 數 決 算 審 定 數

款 項 目 名 稱 實 現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保 留 數合 計 實 現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保 留 數實 現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保 留 數合 計

3 104  罰款及賠償收入 500,000.00 1,781,794.00 950,000.00 － 2,731,794.00 － － － 1,781,794.00 950,000.00 － 2,731,794.00

4 95  規費收入 6,303,800.00 6,178,930.00 － － 6,178,930.00 － － － 6,178,930.00 － － 6,178,930.00

6 112  財產收入 4,000.00 12,945.00 － － 12,945.00 － － － 12,945.00 － － 12,945.00

10 115  其他收入 18,400.00 295,494.00 － － 295,494.00 － － － 295,494.00 － － 295,494.00

   歲入類經資門合計 6,826,200.00 8,269,163.00 950,000.00 － 9,219,163.00 － － － 8,269,163.00 950,000.00 － 9,219,163.00

24 1 1 一般行政 36,699,942.00 35,588,788.00 － － 35,588,788.00 － － － 35,588,788.00 － － 35,588,788.00

24 1 2 訴願審議業務 44,364,475.00 43,050,610.00 － － 43,050,610.00 － － － 43,050,610.00 － － 43,050,610.00

24 1 3 法規業務 33,021,503.00 31,764,063.00 － － 31,764,063.00 － － － 31,764,063.00 － － 31,764,063.00

24 1 4 國家賠償業務 2,108,035.00 1,795,871.00 － － 1,795,871.00 － － － 1,795,871.00 － － 1,795,871.00

24 1 5 消保業務 24,404,839.00 22,979,825.00 － － 22,979,825.00 － － － 22,979,825.00 － － 22,979,825.00

24 1 6 採購爭議處理 10,058,097.00 8,832,800.00 － － 8,832,800.00 － － － 8,832,800.00 － － 8,832,800.00

24 1 9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40,200.00 324,478.00 － 15,722.00 340,200.00 － － － 324,478.00 － 15,722.00 340,200.00

24 1 13 建築及設備 798,202.00 742,173.00 － － 742,173.00 － － － 742,173.00 － － 742,173.00

24 1 14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09,800.00 103,160.00 － 6,640.00 109,800.00 － － － 103,160.00 － 6,640.00 109,800.00

24 1 15 第一預備金 250,036.0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   經費類經資門合計 152,155,129.00 145,181,768.00 － 22,362.00 145,204,130.00 － － － 145,181,768.00 － 22,362.00 145,204,130.00

備註： 

上列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

審 計 部 臺 北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北市政府法務局 來 文 民國 107 年 4 月 30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0760005831 號 

會 計 年 度 中華民國 106 年度 頁 次 全 2 頁，第 2 頁 

預 算 科 目 
預 算 數 

原 列 決 算 數 決 算 修 正 數 決 算 審 定 數

款 項 目 名 稱 實 現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保 留 數合 計 實 現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保 留 數實 現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保 留 數合 計

   以下空白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列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
審 計 部 臺 北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＜以 前 年 度＞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北市政府法務局 來 文 民國 107 年 4 月 30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0760005831 號 

會 計 年 度 中華民國 106 年度 頁 次 全 1 頁，第 1 頁 

年 

度 

別 

預 算 科 目 
以前年度轉入數

原 列 決 算 數 決 算 修 正 數 決 算 審 定 數

款 項 目 名 稱 

減 免 數 實 現 數 調 整 數 未 結 清 數 減 免 數 實 現 數 調 整 數 未 結 清 數 減 免 數 實 現 數 調 整 數 未 結 清 數

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

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

102 3 108  罰款及賠償收入 230,00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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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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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
103 3 112  罰款及賠償收入 60,00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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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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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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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
105 3 11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42,00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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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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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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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歲入類經資門合計 332,00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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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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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24 1 7 建築及設備 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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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
104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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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經費類經資門合計 － 

22,348.00 
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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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以下空白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列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